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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我局是省水利厅下属二级预算单位，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粤机编发〔2020〕3 号），中共广东省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省水利厅所属流域管理局机构编制

事项的函》（粤机编发〔2021〕262 号）明确我局为副厅级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人员编制 135 名，下设八个正处级内设机构，包

括办公室、人事部、财务部、防洪与工程建管部、河湖与水资源

管理部、北江大堤管理部、飞来峡管理部、乐昌峡管理部。

2022 年底实有人员 142 名，其中局本级 109 名，飞来峡管理

处 31 名，乐昌峡管理处 2 名。全局离退休人员 83 人（其中局本

级 55 人，飞来峡管理处 28 名）、遗属人员 3人。

（一）部门职能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机编发〔2020〕

3 号）明确我局主要职能：

1.承担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2.承担流域综合规划和流域水资源保护、治涝、供水等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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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关的专业规划的编制并组织实施；

3.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开展流域生态环境监管相关事务性

工作；

4.受省应急管理厅委托开展流域内行政区域的防汛防旱防

风相关工作巡查、建设流域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制等具体工

作；

5.承担制订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流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流

域内跨地级以上市及流域外调水的水量分配方案工作并组织实

施，参与核定干流及其三角洲河道和其他河道水域的纳污能力，

对水功能区的水质状况进行监测；

6.协调流域、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水事关系，承担流域水利监

督检查具体事务工作，对北江流域水资源、防洪、水土保持、河

道（含采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实施日常巡查；

7.管理所属省管水利工程北江大堤；

8.承担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的库区水资源管理、水库防

洪调度；

9.组织流域相关科研项目研究；

10.承担省流域管理委员会和省水利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在省水利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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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精神，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对标对表水利

部强化流域治理管理工作要求，聚力实施我省“851”水利高质量发

展蓝图，围绕把北江建设成为江河安澜、秀水长清的幸福河的目

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流域治理管理各项工作，成功抗击“22·6”

北江超百年一遇特大洪水，守护北江安澜；加强河湖系统治理，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强化行业监管，提升流域管理能力，北江流

域水利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强有力的步伐。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局“三定”方案，我局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如下：

目标 1：落实北江流域全面推行河长制具体事务性工作。

目标 2：落实北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治涝、供水等与水利有

关的专业规划，防汛防旱防风、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制等具体

工作。

目标 3：落实北江流域广东省境内水资源分配方案、年度水

量调度及协调水量调度分配，北江干流及其三角洲河道水域纳污

能力、水功能区水质状况监测工作。

目标 4：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开展北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管

相关工作。

目标 5：根据省应急管理厅委托开展北江流域内行政区域的

防汛防旱防风相关工作巡查及建设流域防洪监测及预警响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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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目标 6：协调流域、区域及行业间的水事关系，开展对北江

流域水资源、防洪、水土保持、河道（含采砂）等法律法规的执

行情况实施日常巡查。

目标 7：按照《防洪法》及《北江大堤—飞来峡水利枢纽抗

洪抢险预案》，开展北江大堤运行调度，保障北江大堤工程保护

范围防洪安全。

目标 8：按照《河道堤防管理条例》及《广东省北江大堤管

理办法》对北江大堤按照一级堤防标准养护，确保北江大堤保持

工程设计功能。

目标 9：落实飞来峡、乐昌峡水利枢纽的库区水资源管理、

水库防洪调度。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2022 年度，我局总收入 149,746,907.36 元，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147,007,052.12 元、其他收入 2,739,855.24 元。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6,583,529.67 元。

2022 年度，我局总支出 153,446,087.47 元，其中基本支出

70,669,273.01 元、项目支出 82,776,814.46 元。

人员经费（包括离退休人员）支出 66,706,005.60 元，日常公

用经费支出 3,963,267.41 元。

运转性一般专项支出 48,207,279.18 元，水利专项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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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005.61 元，省级水利应急救灾专项资金项目 1,000,000.00

元，中央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800,000.00 元，重大项目前期

工作经费 6,000,000.00 元，自有资金项目 7,027,666.00 元。

“三公”经费支出 414,541.99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为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7,134.35 元、公务接待费 7,407.64 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我局围绕年度绩效目标，在省水利厅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

各项职能履职工作。2022 年度通过落实流域齐抓共管河湖治理的

工作机制，流域水资源统筹协调助力河流供水安全和水生态安

全，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保障安全运行，落实飞来峡、乐

昌峡水利枢纽调度责任发挥调蓄效益，保障流域防洪安全，各项

预算支出依法依规，执行财政集中核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

购、国有资产管理等规定，年度绩效自评 97.92 分。具体评分如

下：

1.履职效能，自评得分 50 分（满分 50 分）。2022 年度我局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基本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完成。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根据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2022 年度我局整体绩效目标产出

指标（8 项）全部按设定指标值完成。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根据部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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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2022 年度我局整体绩效效益指标

（5 项）全部满足设定值要求。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我局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一季

度 32.50%、二季度 63%、三季度 77.90%、四季度 96.80%计算平

均支出进度为 67.55%，大于 62.5%。

2.管理效率，自评得分 47.92 分（满分 50 分）。

（1）预算编制：2022 年新增项目 4 个，其中 2 个为应急度

汛资金由省财政安排下达，1 个为省级水利专项资金项目-北江大

堤水闸安全鉴定，经省财政投资审核中心审核并出具意见，还有

1 个是北江大堤芦苞河段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工程，根据省领导批

示经厅长办公会决定设立该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此项不扣分。

（2）预算执行：2022 年年初预算批复支出预算 13,421.92 万

元，年中追加预算 1,278.78万元，年度决算财政拨款收入 14,700.71

万元。追加的两个项目其中 2022 省级水利应急度汛资金 100 万

元为省级应急资金，中央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80 万元。当

年未发生预算调剂。经计算预算执行约束性扣 0.14 分。

我局财务管理严格执行预算法、政府财务会计制度实行财政

集中核算和国库集中支付，通过完善和修订预算管理、政府采购、

合同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账等制度加强内控建设，预算资金

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财务管理合规性此项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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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公开：我局按照预决算公开管理规定及时规范进

行公开，绩效自评情况连同部门决算一并公开。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项和绩效信息公开情况不扣分。

（4）绩效管理：我局制订了预算管理办法并将预算绩效管

理列入预算管理制度，同时明确绩效自评组织机构，但未专门制

定绩效管理制度，酌情扣 0.5 分。我局机构改革后为基层预算单

位，按照要求开展绩效自评，2022 年完成了上年度部门整体绩效

自评以及水利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自评等级优秀，绩效管理

制度执行项不扣分。

（5）采购管理：根据粤财采购〔2020〕5 号文件精神，我局

按规定实施采购意向公开。制度开始实施后，我局采购项目按规

定进行意向公开，且无采购投诉情况，采购合同按规定备案。2021

年我局以关于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办法》

等三项管理制度的通知（粤北管〔2021〕24 号），修订《广东省

北江流域管理局采购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完善采购内控制度，

此项不扣分。

（6）资产管理：单位办公面积无超过规定标准，有部分办

公设备超过规定标准配置现象，资产配置合规性发现一项不符，

扣 1 分。其余指标均不扣分。

（7）运行成本：经济成本控制情况根据决算报表系统－部

门经济成本分析自评表计算得分。由于 2022 年我局存在人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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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情况，与上年比较各指标均呈下降趋势，此项扣 0.44 分。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 50 万元，决算数为 41.45 万元，实际支出小

于预算安排，符合要求，此项不扣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根据“三定”方案以及我局流域管理及水利工程管理实际情况

分别设置 8 个产出指标和 7 个效益指标。各指标及完成情况如下：

（1）综合治理河长为北江广东境内 458 公里，对流域面积

42930 平方公里开展水资源监督管理。2022 年我局通过对流域内

主要跨界断面实施监测，以及实地巡查等方式，协调联系各级河

长对流域范围水质水资源开展监督，保障河流供水安全，综合治

理效益显著。

（2）控制流域用水总量 49.05 亿立方米以内。落实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严格生态流量管理，流域主要河流控制站径流量

与多年同期平均径流量相比增加约 2 成。扎实做好枯水期水量

调度工作，科学统筹补水蓄水，截至 12 月底，流域主要大型水

库的蓄水总量为 17.692 亿立方米，同比蓄水总量增加了 0.8038

亿立方米，有效保障流域内人民群众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态

用水安全。

（3）全年开展流域内水事巡查 64 组次，出动 203 人次；飞

来峡、乐昌峡库区巡查 34 次，出动 119 人次。组织、指导、督促

流域各地开展水政联合执法巡查、检查 7 次，对属地立案查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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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水事违法案件办理情况跟进监督，开展上级部门交办行政效能

监督举报事项复查工作 11 宗，以电话、函件等方式向流域内各地

移交涉嫌违法线索 12 宗。加强涉河涉堤项目监管，出具涉河涉

堤建设项目意见 7 宗，组织水利专项验收 1 宗；办理涉北江大堤

零星建设项目 45 宗。完成厅交办的各专项督查任务。

（4）堤防工程巡检养护长度 64.346 公里。我局管理的北江

大堤工程按照一级堤防养护标准进行巡检养护，工程保持设计功

能，实现安全度汛，达到养护要求。

（5）草皮维修养护面积 620 万平方米。北江大堤工程现有

草皮面积 620 万平方米，包括堤身、压渗地等通过大堤工程养护

全部符合养护要求。

（6）北江大堤白蚁防治巡检、防治长度 64.346 公里。2022

年度通过开展全堤白蚁防治，北江大堤保持实现无蚁害堤。

（7）北江大堤工程保持抵御 100 年一遇防洪标准，通过对

大堤开展巡检养护以及北江大堤防汛信息系统日常维护，使大堤

保持抵御 100 年一遇防洪标准，2022 年在防御“22·6”北江超百年

一遇特大洪水中发挥防洪效益，实现安全度汛。

（8）北江大堤工程养护工作完成率 95%。2022 年度通过开

展实施北江大堤工程养护项目，北江大堤工程养护工作全部完成

并通过验收。

（9）控制重要水功能区水质指标达标率 90%以上。流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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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考断面共 34 个达标，达标率 97.1%，有效推进流域河湖保洁

常态化规范化，改善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坚持实施水资源管

理“三条红线”刚性约束，加强流域取水户用水计划审核和管理，

监控流域水资源状况。

（10）捍卫人口数量 3200 多万、捍卫耕地面积 100 多万亩、

捍卫工农业生产总值 3.76 万亿元。北江大堤是我省重要堤防，保

护清远、佛山、广州等，是珠三角地区的防洪屏障。2022 年认真

贯彻落实水利部、省政府领导部署要求，成功抵御“22.6”北江超

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最终实现了超百年一遇洪水“人员不伤亡、水

库不跨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减

少直接经济损失约 80 亿元，最大程度降低了洪涝灾害影响，实

现安全度汛目标。

（11）北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22 年通过对北江流

域科学精细调度水资源，保障北江 7 个重要控制断面流量持续满

足生态流量要求。持续落实北江大堤沿线水闸引水补水机制，全

年年共引水 20.62 亿立方米，确保河湖生态流量，助力改善两涌

一河及下游水系水环境水生态。

（12）促进河道实现可持续利用。统筹协调各地持续推进“清

漂”常态化规范化，有效推进流域河湖保洁常态化规范化，改善河

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2022 年通过流域水资源管理，发挥骨干工

程防洪效益，保障实现河道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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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我局共安排专项资金项目 4 个，预算 2,048.99 万元，

支出 2,018.60 万元，支出率 98.52%。其中北江大堤工程局部缺陷

处理项目——西南镇堤段护脚抛石修复工程项目 1,557.59 万元，

项目实施完成支出 1,553.77 万元；广东省河道水域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北江片区）项目 46 万元，项目支出 46 万元；乐昌峡枢

纽工程库区防汛仓库建设项目 174 万元，项目支出 147.43 万元；

北江大堤水闸安全鉴定项目 271.40 万元，项目支出 271.40 万元。

安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 1 个，北江大堤芦苞河段安

全隐患综合整治工程 600 万元，项目支出 600 万元。

年中追加 2022 省级水利应急度汛资金（第二批）100 万元，

项目支出 100 万元；中央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五批）80

万元，项目支出 80 万元。

（三）管理效率分析

根据厅预算编制统一部署，我局按要求开展项目入库及“二

上”“二下”编制流程编报年度预算。2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关

于批复厅直预算单位 2022 年年初部门预算的通知》（粤水财审

〔2022〕2 号）批复下达。

批复年初预算 14,129.9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5,924.93

万元，运转性项目支出预算 4,848.00 万元，省级水利专项资金项

目 2,048.99 万元，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600.00 万元，自有资金

项目 708.00 万元。年度预算批复后我局以《关于印发局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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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执行分解任务的通知》（粤北管〔2022〕7 号）将预算

任务分解下达到各业务部门。每月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并

且通过局务会议督促各部门按照计划组织实施，部门预算资金支

出率一季度 32.50%、二季度 63%、三季度 77.90%、四季度 96.80%，

计算平均支出进度为 67.55%，大于 62.5%，全年预算执行进度达

到 96.8%，各季度预算执行率均达到序时进度要求。

根据预决算公开的规定，我局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和 2022

年 8 月 23 日在省水利门户网站按照规定格式及内容进行公开，

其中决算公开中包含绩效自评情况内容，2022 年 7 月 20 日对单

位整体绩效自评以及省级专项绩效自评信息进行公开。

我局 2020 年以关于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部门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北管〔2020〕137 号），修订了预算管理

办法并将预算绩效管理列入预算管理制度，同时调整绩效评价组

织机构，下一步将根据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要求，制定完善相关

制度。

2021 年 3 月我局以关于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经济合

同管理办法》等三项管理制度的通知（粤北管〔2021〕24 号），

修订了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及合同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

管理，依法依规实施政府采购。根据粤财采购〔2020〕5 号，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采购意向公开。我局按规定在规定时间进行

意向公开，并且按规定办理采购合同备案。2022 年度我局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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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总额为 3,710.64 万元，其中授予中小企合同额 3,665.14 万元，

授予小微企合同额 309.14 万元，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要求。

我局以关于印发《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固定资产管理办

法》的通知（粤北管〔2020〕134 号），修订资产管理办法，完

善资产管理制度，提高资产管理水平。2022 年度单位办公面积未

超过规定标准，存在部分办公设备超过规定标准配置现象。下一

步将抓紧开展到期报废办公设备清理，严格把控办公设备购置，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2022 年度我局按规定办理资产报废处置，及

时上缴处置残值，不存在未上缴现象。年末进行资产盘点，资产

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

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没有出租、出借现象，有

按规定处置国有资产，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无发

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的比例为 100%。

2022 年度运行成本情况如下：

（1）单位能耗支出：我局单位能耗支出 103.82 元/平方米，

较上年度减少 37.31%。我局除日常公务活动外还承担公共基础设

施—北江大堤等水工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机电设备的运行维护

费用。按照政府预算收支分类科目指引，公共基础设施运行水、

电、邮电等费在“水费、电费、邮电费”科目中核算，按此统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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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核算能耗略高，但仍保持在合理支出水平。

（2）单位物业管理费：单位物业管理费 212.31 元/平方米，

较上年减少 48.17%，主要原因是物业维修减少费用支出。

（3）人均行政支出：我局人均行政支出 4,695.48 元,较上年

增加 19.15%，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4）人均业务活动费支出：人均业务活动费支出 1，531.65

元，较上年减少 56.12%，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5）人均外勤支出：人均外勤支出 15,679.26 元，其中人均

差旅费 3,850.92 元，分别较上年降低 13.73%和降低 39.61%，主

要原因为受疫情影响，外勤活动减少，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

（6）人均公用经费：2022 年度人均公用经费 75,016.41 元，

处于合理水平。

我局将继续做好运行成本控制，在保证单位职能履行的前提

下，同时注重降低能耗及行政公务活动费用支出。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改进措施

根据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省级财政资

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以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21 年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粤水办财审函〔2022〕955 号）

要求，我局认真组织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对照单位职能

职责、履职效能、管理效率等方面进行对照自评。按照《广东省

北江流域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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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编发〔2020〕3 号），明确我局职责，根据职责制定年度绩效

目标，认真履职，较好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我局将继续在履行

职责、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等方面加强管

理，提高效率，更好完成年度绩效。具体改进意见如下：

1.结合我局实际情况修订完善相关制度。

2.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编实编细部门预算，减少预算

调整调剂。

3.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控制降低公用经费等公务费用支出。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无。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2023 年 6 月 20 日


